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锅炉维保服务项目采购公告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之规定，对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锅炉维保服务项目进行比选，现欢迎合格的供货商参加投标。
一、比选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1、项目名称：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锅炉维保服务项目
2、项目编号：JZX-2026-012
3、预算：26000元
4、服务期限：第一个服务周期自2026年6月1日起1年。本项目期限三年，采取招一续二、分三年分别签订合同的方式实施。
二、资格要求
本次比选对潜在供应商进行资格预审，资格预审申请人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1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供应商
2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及相应经营范围
3、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。
4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三、时间地点安排
1、比选文件领取时间：2026年3月4日，上午9：30～11：00时，下午14：00～16：00时。
2、比选文件领取方式：提交以下材料至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老住院大楼7楼采购服务部：
（1）有效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法人证书）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或多证合一的营业执照（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法人证书）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；
（2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
（3）授权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；
以上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。
对未通过报名的申请人，本单位将不作任何解释。
3、比选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6年3月9日16：00，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。
4、比选时间：另行通知。
5、特别注意：响应供应商须保证所提交的响应文件、资料的内容真实、完整、有效、一致，如递交虚假的响应文件、资料或填写信息错误导致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损失由供应商承担。
四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王老师
联系电话：021-67073466

